浙江师范大学（博士/硕士）学位论文中期进展考核表

	学号
	
	姓名
	
	入学年月
	

	所在学院
	法学院
	学科专业
	公共管理
	导师
	

	中期考核时间
	
	第一次 (   第二次 (
	开题时间
	

	论文题目
	
	开题报告成绩
	通过

	培养计划完成情况：培养计划要求完成学位课26学分，选修课9学分，社会实践2学分，已完成_____学分。（课程应于入学后两年内完成，请填写未完成的课程情况）

	类别
	未完成课程名称
	学分
	未完成原因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不够可加行

	一、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简介（300-500字）



	二、学位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（按照开题报告预定内容，清晰阐述学位论文工作已完成的内容，已解决的关键问题，已得到的创新性成果等）



	三、已取得的主要阶段性成果（含已发表、已录用或已投寄的论文）

	成果名称
	期刊名称

（鉴定单位）
	等级或级别

（专利号）
	成果时间
	本人

排序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不够可加行

	四、目前存在或预期可能出现的问题



	五、下阶段研究计划及确保最终成果的主要措施



	六、学位论文工作的科研成果报告 （即论文初稿。打印时将此处黄底的字删除）
（提交1篇学位论文的科研成果报告，以附件形式，不要在表格中粘贴报告内容）



	七、导师评价（请从以下几方面给出明确评价：1.学生培养计划完成情况；2.学位论文工作进展情况；3.已取得的科研成果情况；4.学位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）

   

	从该研究生的科研能力、科研态度及目前的进展情况判断，该生能否按期完成学位论文：

( 能按期完成        ( 需要延期         ( 建议退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名：

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